关于组织学习黄冈市局文件的通知 

各国土所：

为切实做好我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竣工验收工作，根据局领导的意见，现将黄冈市局《关于切实做好增减挂钩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黄土资办发〔2011〕23号文件转发给你们，请组织学习，并请各单位对照文件精神，认真组织竣工验收准备﹙包括竣工验收资料﹚，对已申请验收的项目迅速组织上报验收资料到耕保科。联系人：彭双文
                               耕保科

                        二0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黄土资办发〔2011〕23号
黄冈市国土资源管理局

关于切实做好增减挂钩项目竣工验收工作的
通   知

各县（市）国土资源局、龙感湖分局、黄州（火车站）分局：

《黄冈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竣工验收办法》经多方征求意见并进行了修改和完善，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各地要认真组织，严格标准，加快项目实施，组织初验，并尽快组织资料申报验收。请各地将验收方式及联系人员上报市局耕保科，便于验收工作的组织、协调。

二0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黄冈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
竣工验收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全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下简称“增减挂钩”）项目竣工验收工作，确保拆旧还建项目工程建设进度和质量，保证按时归还挂钩周转指标。根据《国务院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整治的通知》（国发[2010]47号）、《省国土资源厅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的意见》（鄂土资发[2011]71号）]《湖北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竣工验收办法（试行）》（鄂土资发[2011]77号）及《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验收规程》（TD/T1013-2000）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竣工验收是指经批准的增减挂钩项目实施完成后，由市增减挂钩办公室依据相关规定组织对项目区内的拆旧区和还建区实施情况进行的验收。

从拆旧还建实施方案批复至竣工验收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三年，实行一次性验收和分期验收相结合。

第三条 竣工验收组织。验收工作由市增减挂钩办负责组织，邀请财政、国土、水利、林业、农业、环保等方面专家、技术人员组成验收组。验收组实行独立验收、集体研究、共同签字、组长负责的验收制度，对项目验收全面负责。

第四条 竣工验收工作程序

（一）验收准备：各地增减挂钩项目竣工后，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初步验收，初验合格的向市增减挂钩办公室申请竣工验收，提交验收申请时，应按规定上报验收资料，一式二份（附相应的电子报盘）；

（二）受理申请：市增减挂钩办公室在接到验收申请后，及时对报送材料进行审查，材料审查符合要求的，在十个工作日内组织现场验收，对材料不符合验收要求的，退回进行修改完善，重新申请验收；

（三）检查验收：根据申请验收的项目数量等情况，组成验收组，制定验收工作方案，赴实地进行项目验收；

（四）验收备案：对于验收合格的项目，由县级增减挂钩办公室或国土资源局报省国土资源厅备案。

第五条 申请验收应提供材料：

（一）县级人民政府申请验收的请示；

（二）竣工验收申请表；

（三）县级人民政府初步验收报告；

（四）拆旧还建实施方案的批复；

（五）建设单位提交的还建区施工许可证；

（六）土地复垦整理设计议案；

（七）还建区规划设计方案；

（八）还建区用地实测资料（含图、表）；

（九）拆旧区竣工验收实测资料（含图、表）；

（十）拆旧还建项目区实施前1：1万土地利用现状图；

（十一）拆旧还建项目区实施前后对比影像资料（包括录像或照片，有条件时可提供影像图）；

（十二）前几期验收报告及批复（针对分期验收的）。

第六条 竣工验收的主要内容

（一）拆旧区复垦整理情况：

1、工程任务完成情况：对照土地整理复垦设计方案，审查工程任务完成情况和工程质量状况；

2、新增农用地和耕地数量：以实测面积为准，结合复垦前后1：10000土地利用现状图进行校核，核实新增农用地和耕地数量；

3、新增耕地质量状况：检查新增耕地土地平整度、土层厚度、土壤质地、配套设施状况等，具体标准参照《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验收规程》（TD/T1013-2000）的有关要求执行；

（二）还建区实施情况：主要包括核实还建区面积（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及耕地面积）、与相关规划吻合程度、新居建设、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情况，搬迁户的认可程度等；

（三）土地权属调整情况：主要包括实施前后土地权属调整方案、调整程序、争议处理等；
（四）挂钩周转指标使用、归还情况等；

（五）资金使用管理情况：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拆迁补偿、建新还建、土地复垦等资金落实和使用情况，土地增值收益返还情况；

（六）档案管理情况：项目区申报、实施到验收过程中有关文件、图表、影像等资料的收集整理、立卷归档情况。

第七条 验收步骤：

（一）项目承担单位汇报项目规划和建设情况；
（二）查阅项目相关资料；

（三）现场查验项目建设情况：主要是项目建设规划、计划、工程量和质量完成情况、新增农用地和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状况，抽查单体工程的建设质量和标准；

（四）听取相关方面意见：征求当地农民群众特别是搬迁良对项目建设的意见，询问项目承担单位、规划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掌握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五）验收组向项目承担单位反馈意见，总结经验，提出问题和整改意见，并讨论、表决，确定项目验收意见。

第八条 验收组对验收工作进行总结，并向市增减挂钩办公室提交竣工验收报告，主要包括：

（一）验收工作概况；

（二）竣工验收内容的审查意见；

（三）是否通过验收的结论性意见。

第九条 验收合格的基本标准：

（一）拆旧区复垦整理和还建区实施达到经批准的土地复垦、还建规划方案要求；
（二）拆迁补偿、安置及复垦结果群众基本满意。

第十条 经验收合格的，由市增减挂钩办公室下达验收批复；验收不合格的，下达整改意见，整改完成后，重新申请验收。县级增减挂钩办公室或国土资源局在验收批复下达15日内，将验收批复、申请验收资料、竣工验收报告等装订成册（含光盘），报送省国土资源厅备案。

第十一条 市国土资源局对拆旧还建项目指标库及周转指标建立台账，统一管理。

第十二条 验收人员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公平公正的原则，说法自律，并自觉接受有关方面的监督，实行“谁验收、谁签字、谁负责”的责任制度。对在验收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按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第十三条 本办法从下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1、黄冈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竣工验收申请表

2、黄冈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验收意见汇总表

3、黄冈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初步验收报告

4、黄冈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竣工验收报告

附件1：
黄冈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竣工验收申请表

	申请单位
	

	拆旧还建项目区名称
	

	项目位置
	

	验收类型
	整体验收
	
	分期验收
	

	挂钩周转指标（公顷）
	申请挂钩周转指标面积
	省厅批复挂钩周转指标面积
	已归还的周转指标
	本次拟归还周转指标

	
	
	
	
	

	拆旧区情况（公顷）
	项目总规模
	复垦整理后建设用地面积
	复垦整理后新增农用地面积
	复垦整理后新增耕地面积

	
	
	
	
	

	还建区情况（公顷）
	项目总规模
	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占用农用地面积
	占用耕地面积

	
	
	
	
	

	县级人民政府

初步验收意见
	

	备注
	


黄冈市国土资源局制
附件2：
黄冈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验收意见汇总表

	申请验收单位
	

	拆旧还建

项目区名称
	

	拆旧还建

基本情况
	

	专家验收组意见
	

	市挂钩办

审批意见
	

	其他情况说明
	


黄冈市国土资源局制
附件3：

黄冈市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项目初步验收报告

（参考提纲）

一、初步验收工作概况

1、参加验收有关单位

验收主持单位、项目承担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项目所在地乡镇政府和其他有关单位。

2、验收组成员

3、验收依据、时间、方法

二、制度执行情况

对公告制、项目法人制、监理制、招投标制、合同制及其他项目管理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逐项进行评价。

三、项目建设任务完成情况

列表说明实际完成工程量及其经济技术指标，与设计对比分析。

四、工程质量

对照历次工程中间验收工程质量的认定情况，对项目工程质量予以认定。

五、土地权属管理

土地权属调整方案编制、批准、落实情况。

六、工程管护

工程管护责任主体拟定情况。

七、投资预期效益

预期效益及其合理性，农户对项目的评价。

八、技术档案

是否满足竣工验收要求，列明已具备的技术档案资料目录。

九、存在问题和处理意见

历次工程中间验收遗留问题处理情况，仍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并明确整改责任单位及完成时间。

十、初步验收结论

明确说明项目具备或不具备竣工验收条件，若具备竣工验收条件应提出竣工验收日期建议；若不具备竣工验收条件应明确再次初步验收时间，若发现重大违规、违纪问题，初步验收主持单位应报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十一、初步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签字

	组长
	
	
	
	

	成员
	
	
	
	

	成员
	
	
	
	

	
	
	
	
	


附件4：

黄冈市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项目初步验收报告

（参考提纲）

一、竣工验收工作概况

1、参加验收有关单位
验收主持单位、各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项目承担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项目所在地乡镇政府和其他有关单位。

2、验收组成员

3、验收依据、时间、方法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范围

项目区四至及涉及的村、镇。

2、项目建设规模和投资规模

土地整理面积及批复总投资

3、项目计划工期

4、项目设计建设任务

完成的主要工程数量，土地开发整理建设规模、新增土地面积及新增耕地率。

三、项目组织管理

领导机构、各类必要业务人员配备，相关的项目管理制度。

四、制度执行情况

1、公告制：项目公告宣传、项目区公示牌设置、招标公告等。

2、项目法人制：项目承担单位作为项目法人履行项目全过程监督管理情况。

3、监理制：是否委托有资质的监理单位，监理工程师是否具备监理资格，监理合同执行情况。

4、招投标制：招标方式、招投标程序、评标原则和方法是否合法、合理。

5、合同制：设计、监理、施工、建设补偿及迁占、管护、审计等各类合同（协议）的签订和执行情况。

6、其他制度

五、项目建设任务完成情况

项目区面貌，实际完成工程量，与设计对比增减的工程量。

六、工程质量

历次单项工程验收时间及对单项工程质量的认定情况，抽验的工程数量及占实际完成数量的百分比，抽验工程质量认定。

七、资金使用与管理

预算分解和执行情况，资金到位及拨付审批、支出情况，竣工决算及审计等情况。

八、项目实际进度

项目开、完工日期及各单项工程开、完工日期，与计划进度对比及原因分析。

九、土地权属管理
土地权属调整方案编制、批准、落实情况。

十、工程管护

工程和设备移交情况，管护组织、制度和人员落实情况，是否落实了管护资金渠道，提出工程使用管理的建议。

十一、投资预期效益

预期效益合理性及农户对项目的评价。

十二、档案管理

归档资料是否全面，是否专人、专库、分类管理，查阅是否方便，是否制定了管理制度。

十三、存在问题和处理意见

项目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并明确责任单位、完成时限及监督处理单位。

十四、竣工验收结论

1、对项目建设任务、工期、质量、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执行、权属调整、预期效益分析、工程管护以及工程技术档案的结论。

2、对项目承担单位和设计、监理、施工、管护、审计等单位做出评价。

3、提出项目是否通过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的明确意见。

十五、竣工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签字

	组长
	
	
	
	

	成员
	
	
	
	

	成员
	
	
	
	

	
	
	
	
	

	


